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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67,581,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49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独立董事高德步受董事长张夕勇的书面授权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7人，出席4人，张夕勇、巩月琼、徐利民、尚元贤、萧枭、陈宝、张泉、陈忠义、邱银富、谢玮、王珠林、晏

成、董一鸣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2人，邢洪金、尹维劼、纪爱师、尉佳、张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龚敏、监事会秘书陈维娟、公司部分经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2019年度公司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2,946,004 99.8195 4,410,185 0.1718 225,100 0.0087

2、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对北京安鹏中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按股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835,155 99.8216 605,700 0.1301 225,100 0.0483

上述《关于2019年度对北京安鹏中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按股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北

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回避表决时的表决情况。

《关于2019年度对北京安鹏中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按股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不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同意票数761,461,555，同意比例99.8910%；反对票数605,700，反对比例0.0795%；弃权

票数225,100，弃权比例0.0295%。

3、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615,789 99.9624 740,400 0.0288 225,100 0.0088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6,680,489 99.9681 575,700 0.0230 225,100 0.0089

4.02议案名称：关于与长沙义和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6,680,489 99.9681 575,700 0.0230 225,100 0.0089

4.03议案名称：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7,158,489 99.9830 197,700 0.0080 225,100 0.0090

4.04议案名称：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7,190,489 99.9843 165,700 0.0067 225,100 0.0090

4.05议案名称：关于与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6,780,489 99.9678 575,700 0.0231 225,100 0.0091

4.06议案名称：关于与青特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070,419 99.9684 575,700 0.0227 225,100 0.0089

4.07议案名称：关于与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070,419 99.9684 575,700 0.0227 225,100 0.0089

4.08议案名称：关于与潍坊青特车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070,419 99.9684 575,700 0.0227 225,100 0.0089

4.09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7,190,489 99.9843 165,700 0.0067 225,100 0.0090

4.10议案名称：关于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6,780,489 99.9678 575,700 0.0231 225,100 0.0091

4.11议案名称：关于与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7,360,489 99.9681 575,700 0.0230 225,100 0.0089

4.12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7,208,489 99.9855 147,700 0.0058 225,100 0.0087

4.13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7,190,489 99.9848 165,700 0.0065 225,100 0.0087

4.14议案名称：关于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7,190,489 99.9848 165,700 0.0065 225,100 0.0087

4.15议案名称：关于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7,208,489 99.9855 147,700 0.0058 225,100 0.0087

4.16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780,489 99.9688 575,700 0.0224 225,100 0.0088

4.17议案名称：关于与延锋海纳川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780,489 99.9688 575,700 0.0224 225,100 0.0088

4.18议案名称：关于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780,489 99.9688 575,700 0.0224 225,100 0.0088

4.19议案名称：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30,455 99.7991 710,400 0.1526 225,100 0.0483

上述《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回避表决时的表决情况。

《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不回避表

决，表决情况：同意票数761,356,855，同意比例99.8773%；反对票数710,400，反对比例0.0932%；弃权票数225,100，弃权

比例0.0295%。

5、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7,190,489 99.9848 165,700 0.0065 225,100 0.008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2019

年度公司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757,

391,270

99.3917

4,410,

185

0.5787 225,100 0.0296

2

关于2019年度对北京安鹏中融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按股比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64,

569,355

99.8215 605,700 0.1301 225,100 0.0484

3 关于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761,

061,055

99.8733 740,400 0.0972 225,100 0.0295

4.01

关于与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

司（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701,

125,755

99.8859 575,700 0.0820 225,100 0.0321

4.02

关于与长沙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

701,

125,755

99.8859 575,700 0.0820 225,100 0.0321

4.03

关于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681,

603,755

99.9380 197,700 0.0290 225,100 0.0330

4.04

关于与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

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681,

635,755

99.9427 165,700 0.0243 225,100 0.0330

4.05

关于与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681,

225,755

99.8826 575,700 0.0844 225,100 0.0330

4.06

关于与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含

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725,

515,685

99.8897 575,700 0.0793 225,100 0.0310

4.07

关于与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

公司的关联交易

725,

515,685

99.8897 575,700 0.0793 225,100 0.0310

4.08

关于与潍坊青特车桥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

725,

515,685

99.8897 575,700 0.0793 225,100 0.0310

4.09

关于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681,

635,755

99.9427 165,700 0.0243 225,100 0.0330

4.10

关于与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

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

681,

225,755

99.8826 575,700 0.0844 225,100 0.0330

4.11

关于与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701,

805,755

99.8860 575,700 0.0819 225,100 0.0321

4.12

关于与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761,

653,755

99.9511 147,700 0.0194 225,100 0.0295

4.13

关于与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761,

635,755

99.9487 165,700 0.0217 225,100 0.0296

4.14

关于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

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761,

635,755

99.9487 165,700 0.0217 225,100 0.0296

4.15

关于与采埃孚福田自动变速箱

（嘉兴）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761,

653,755

99.9511 147,700 0.0194 225,100 0.0295

4.16

关于与北京安道拓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761,

225,755

99.8949 575,700 0.0755 225,100 0.0296

4.17

关于与延锋海纳川汽车饰件系

统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的

关联交易

761,

225,755

99.8949 575,700 0.0755 225,100 0.0296

4.18

关于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

761,

225,755

99.8949 575,700 0.0755 225,100 0.0296

4.19

关于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关联交易

464,

464,655

99.7990 710,400 0.1526 225,100 0.0484

5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761,

635,755

99.9487 165,700 0.0217 225,100 0.029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805,288,934股）回避表决。议案4涉及关联交易，包

括19项关联交易，其中，议案4.01、4.0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持股60,100,000股）回避表

决；议案4.03、4.04、4.0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0,000,000股）回避表决；议案4.06、4.07、

4.0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青岛青特众力车桥有限公司（持股35,710,070股）回避表决；4.9、4.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0,000,000股）回避表决；4.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持股59,

420,000股）；4.14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魏燕钦（持股796,692股）回避表决；4.1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吴越俊（持股

74,400股）回避表决；4.1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805,288,934股）回避表决。

2、对于议案4所述关联交易，允许公司与同一交易对象的交易预计总额范围内与关联单位开展业务，允许议案4所述

关联交易在受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不同关联主体之间进行调

剂，允许议案4所述关联交易在由同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进行调剂。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宇侬、杨沁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515

证券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18-167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 、“公司” ）于2018年12月11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8】270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回复的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收购湖北海航通航。 上述资产评估作价2.45亿元，账面评估增值 25.66%。 但评估报告及公开

资料显示，本次交易标的主要资产为美兰机场飞行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4.99%股权，而上述股权于2018

年10月22日由你公司兄弟公司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营有限公司从控股股东处获得。 请公司补充说明：

（1）美兰机场投资相关股权历次转让的时间、交易各方、交易对价、支付安排及当前进度，说明标的公司受

让美兰机场投资相关股权作价的合理和公允；（2）标的公司在不足两个月内连续转让的原因；（3）标的公

司与其关联方海航凤翔（三亚）通航有限公司发生2亿元往来款的具体原因，该笔应收款项的回款安排。

公司回复：

（一）美兰机场投资相关股权历次转让的时间、交易各方、交易对价、支付安排及当前进度，说明标的

公司受让美兰机场投资相关股权作价的合理和公允：

海南美兰机场飞行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美兰机场投资” ）除本次股权转让外，前述股权变动

均为增资，股权历次变更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股权增

资

工商 增资前

增资额（万元）

增资后

增资后股权结构

增资作

价

协议签

订时间

变更时

间

实收资

本

实收资

本

（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 （万元） 股东名称 金额

1

2016.09.

10

2016.11.

16

5,

000.00

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

15,

000.00

200,

000.00

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

200,

000.00

1元/股

2

2016.09.

22

2017.02.

09

200,

000.00

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

-

500,

000.00

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

200,

000.00

1元/股

海南航旅交通

服务有限公司

200,

000.00

海南航旅交通服

务有限公司

200,

000.00

海航通航建设

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100,

000.00

海航通航建设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

000.00

3

2016.12.

15

2017.03.

02

500,

000.00

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

-

690,

000.00

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有限责任公司

200,

000.00

1元/股

海南航旅交通

服务有限公司

-

海南航旅交通服

务有限公司

200,

000.00

海航通航建设

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

海航通航建设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

000.00

上海鼎潼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90,

000.00

上海鼎潼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90,

000.00

湖北海航通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海航通航” ）于2018年10月自海航通航建设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航通航” ）购买美兰机场投资14.49%股权，以美兰机场投资2018年9月净资产

68.96亿为作价依据，14.49%股权对应金额9.99亿，最终定价10亿。在海航基础本次购买湖北海航通航股权

的交易中，对于湖北海航通航持有美兰机场投资14.49%股权估值同样采用净资产作为作价依据，评估值

为9.99亿。 因此上述股权交易对价均以净资产为依据，相关作价公允。

（二）标的公司在不足两个月内连续转让的原因：

湖北海航通航于2018年9月份从海航通航划归到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营有限公司（简称“实业不

动产” ）进行管理，为保持管理权与股权关系一致，双方于2018年10月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海航基础以“航空基地和机场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为定位，围绕“港、园、城、镇” 四大产品体

系，重点推进临空产业项目。 湖北海航通航的产品定位为临空产业园+航通小填，与海航基础的定位存在

较高协同性，因此2018年10月与不动产运营公司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并启动审计及评估的尽调程序，双方

最终于2018年11月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三）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海航凤翔（三亚）通航有限公司发生2亿元往来款的具体原因，该笔应收款

项的回款安排：

本次收购前，湖北海航通航为海航通航全资子公司，海航凤翔（三亚）通航有限公司同为海航通航全

资子公司，2亿关联方的往来原为海航通航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

在股权交割后将形成海航基础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供销大集下属控股子公司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

导致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

海航基础已与对方商定于2018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上述往来款的收回，届时公司将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二、关于收购天津宁河。 上述资产评估作价19亿元，评估增值高达40.84%，主要自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193.44%。 请公司：（1）结合在手在项目，详细说明业绩波动的原因和合理；（2）结合投资标的财务指标、

在手项目开发等信息，解释长期股权投资增值高达4.26亿元原因和合理性；（3）补充披露对参股子公司易

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5亿元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审议程序和回款安排。

公司回复：

（一）结合在手项目，详细说明业绩波动的原因和合理性：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宁河” ）在手项目为在开发产品核算的海航城

一期、海航城二期，在开发成本核算的海航城五期和海航城六期，均为住宅开发项目。其中海航城一期和海

航城二期，土地使用权面积269,489.90㎡，可销售总建筑面积351,389.10㎡；海航城五期和海航城六期总

用地面积合计121,323.99㎡，规划建筑面积合计331,471.63㎡。

由于海航城一期、海航城二期销售主要集中在2016、2017年，基准日仅剩尾盘销售，致使2018年1-9

月销售收入明显低于2016年和2017年，因此形成业绩波动较大，该波动符合项目开发及销售进展实际情

况。

（二）结合投资标的财务指标、在手项目开发等信息，解释长期股权投资增值高达4.26亿元原因及合

理性：

1、在手项目信息

天津宁河通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河通航建设”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86,174.71平方

米，分为6号、7号和8号土地。 规划总建筑面积353,855.00平方米，主要产品类型为酒店、商业、办公、公寓。

其中6号和7号地总占地面积为113,655.71平方米， 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71,163.00平方米；8号地总占地面

积72,519.00平方米尚未开工建设。

2、长期股权账面值及评估值情况

长期股权投资为天津宁河的全资子公司宁河通航建设。 长期股权的投资成本为22,000.00万元，账面

价值为22,000.00万元，公司按成本法核算，持股比例为100%。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为64,556.20万元，增

值额为42,556.20万元，增值率为193.44%。 宁河通航建设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55,437.83 108,824.00 53,386.17 96.30

其中：存货 55,273.04 108,659.21 53,386.17 96.59

资产总计 55,440.94 108,827.10 53,386.16 96.29

流动负债 44,270.91 44,270.91 0.00 0.00

负债总计 44,270.91 44,270.91 0.00 0.00

净资产 11,170.03 64,556.19 53,386.16 477.94

由上表可知，宁河通航建设评估增值主要是由存货评估增值。其中存货账面价值为55,273.04万元，评

估价值为108,659.21万元，评估增值53,386.17万元，增值率为96.59%。 存货账面价值主要包括6、7、8号地

的土地取得成本47,062.06万元，低层商业部分建造成本8,210.98万元。

3、存货评估方法介绍

（1）6、7号地块评估方法

开发成本中天津中国集海航城项目YOHO湾（6、7号地块）评估基准日已取得当地规划部门审定的

规划建设指标及测绘指标， 并结合本项目未来经营特点以及账面价值的构成， 具备运用假设开发法的条

件，故选用假设开发法评估，本次采用动态假设开发法评估。

动态假设开发法评估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A.调查待开发房地产的基本情况；

B.选择最佳的开发利用方式；

C.估计开发建设期；

D.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或房地产经营收入；

E.对于未来开发经营模式为出售的估算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土地增

值税、所得税；

F.折现率的确定。

动态假设开发法的基本原理是运用现金流折现法原理， 对于未来开发经营模式为出售的预测开发项

目按评估基准日的房产市场价格、销售进度、开发进度安排，测算未来各年房产销售现金流入和后续开发

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税金（销售税费、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现金流出，得出每年的净现金

流量，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各期净现金流折现并加和而得到的开发项目价值。 计算公式为：

开发产品评估值=开发后房地产价值现值-后续开发成本现值-销售费用现值-管理费用现值-营业、

增值税金及附加现值-土地增值税现值-企业所得税现值

a.估计开发建设期

根据项目建设规模及项目可行研究报告，按照现状项目进度，预计项目后续建设开发期经营期。

b.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对于未来开发经营模式为出售的对于已预售部分， 按照预售合同总价确定预售部分销售金额。 对于

未预售部分，按开发完成后可售房屋预计销售金额确定。

c.后续开发成本

房地产开发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开发间接费等。根据本项目的开发

计划和实际开发情况，预测未来开发成本的投入。

d.销售费用

根据行业通常的销售费用比例和本项目的实际情况，预测后续建设开发期经营期年度的销售费用。

e.管理费用

根据行业通常的管理费用比例和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后续建设开发期经营期年度的管理费用。

f.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预计销售金额×销售税金及附加率

g.土地增值税

根据当地税务部门对所开发项目规定，按房屋预售收入预征，待项目完成后，按照地块统一进行汇算

清缴，多退少补。

h.所得税

根据当地税务部门对所开发项目规定，按公司为主体按年预缴，次年清缴上年度所得税，最后一期汇

算清缴，多退少补。

i.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对于开发成本的折现率采用风险累加法计算。 累加法是以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

率，即将报酬率视为包含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两大部分，然后分别求出每一部分，再将它们相加得

到报酬率。 安全利率是指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的投资报酬率， 一般选取同一时期的国债利率或银行存款

利率。 风险调整值是承担额外风险所要求的补偿，即超过安全利率以上部分的报酬率，应根据评估对象及

其所在地区、行业、市场等存在的风险来确定。

累加法的一个细化公式为：

报酬率=安全利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

（2）8号地块评估方法

8号地块至评估基准日尚未开开工建设， 项目开发方案中包括的未来可售面积和投资成本等关键性

数据不完整，因此企业目前无法提供详细的开发方案等预测资料，因此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根据土地评

估的相关技术规范，成本逼近法一般适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少有交易的地区或类型的土地

价格评估，不宜选用成本逼近法。综合以上分析，待估宗地位于宁河县现代产业区海航东路，主要用途为商

业，故不宜采用成本逼近法。另待估宗地所处区域商业用地交易案例较少，因此不易采用市场比较法。待估

宗地位于当地最新的基准地价覆盖范围以内，并且有完整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因此适宜选用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待估宗地8号地块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存货，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土

地市场价值，扣减销售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销售费用、企业所得税得出结果。 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土地价值-销售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销售费用-企业所得税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各城市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土地

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如评估方法中针对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的描述，先确定委

估宗地的基准地价，再确定每个影响地价因素的修正系数。

楼面地价=适用的级别基准地价×区域因素修正系数×用途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年期修正

系数×期日修正系数。

宗地地价计算公式：

式中：

Pj—某类用途宗地修正后的楼面地价；

P0—宗地所在该用途级别基准地价（楼面地价）；

Kin—宗地所在该用途土地级别的区域因素的修正率（%）；

Kj—宗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综合上述，存货方法合理，增值原因主要为开发成本的账面价值是按照会计政策核算方法形成历史成

本，该部分存货对应的土地取得较早（2010年取得），取得成本较低，近8年来土地价格上涨较大且随着项

目投入及项目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上涨较大形成评估增值，因此存货增值是合理的。

三、关于收购湘中物流。上述资产评估作价5.72亿元，评估增值42.17%，但扣除本次审计投资房地产公

允价值增长4亿元，评估增值高达250倍。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初始入账价值；（2）结合湖南娄底地区房

地产价格变化情况，说明公允价值增值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初始入账价值：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湘中物流” ）的投资性房地产为持有的C区多式联运

中心，其初始入账价值为616,961,660.97元，其中土地成本220,490,228.9元，为2014年底摘取，后续累计

投入建安成本396,471,432.07元，审定后账面价值 104,219,11万元。其中差异部分为公允价值增值扣销

售税费后形成。

（二）结合湖南娄底地区房地产价格变化情况，说明公允价值增值的合理性：

C区多式联运中心项目位于国家级娄底经济开发区，南靠娄底技师学院、国家级粮食储备库，东面有

娄底市交警两所一站、仁德实验学校，北面有安赛乐米塔尔，周边学校、居住、工业等配套完善，是湘中国际

物流园的核心功能版块，是交通运输部和省交通运输厅重点支持的“十二五” 调整规划项目和《湖南省交

通运输“十二五” 发展规划》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与娄底火车东站无缝对接，与市体育中心、华天宾馆（市

政府指定唯一接待酒店）隔河相望，距娄益衡高速入口仅3分钟车程，距娄底市区仅0.5公里，距中心城区约

5公里，距娄底市火车站仅5分钟车程、火车南站（沪昆高铁站）约15分钟车程。

本次资产公允价值增值主要是存货和房屋，该部分存货和房屋对应的土地于2014年取得，取得成本

较低，近4年来土地价格上涨较大且随着项目投入及项目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较大

形成评估增值。 经调查，周边类似商铺市场价格27000-30000元/平方米左右，具体案例数据如下表：

项目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项目名称 百弘学府城商铺 南苑上和商铺 凤阳街附近商铺

销售单价 30,000.00 29,459.46 27,143.00

装修情况 毛坯 粗装 毛坯

所在楼层 1层 1层 1层

交易日期 2018/6/10 2018/11/2 2018/3/2

本次评估一层临街采用25753元/平方米、 二层商铺采用11600元/平方米； 经调查， 周边办公楼及公寓

7000-8000元/平方米左右，具体案例数据如下：

项目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项目名称 万豪国际大厦 龙泰上品 万豪国际大厦

销售单价 7,182.98 7304.35 8,118.64

装修情况 一般精装 一般精装 一般精装

所在楼层 低层 第8层 中层

交易日期 2018/10/28 2018/10/24 2018/11/10

本次评估采用6400元/平方米， 而仓库采用成本法加合理利润的方式确定的单价为2700元/平方米。

同时，该项目为地方政府重点支持项目，基准日公司负债上核算的2.14亿政府补贴不需要偿还评估为零综

合形成评估增值，存货资产评估值与初始入账价值相比，增值率38%，年增长率不到10%，符合项目实际及

当地市场情况。 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是合理的。

四、关于现金支付。 公告披露，对于收购湖北通航，公司应在协议经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80%股权款

1.96亿元，在完成实体交割后10日内支付剩余20%股权款 0.49� 亿元；对于收购天津宁河和中湘物流，公

司应在协议签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股权差额款的50%汇入甲方账户，在项目公司交割前完成其他结

算。 请公司补充披露：（1）巨额现金支付安排的合理性；（2）结合12个月内向关联方收购情况，说明是否

对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公司回复：

（一）巨额现金支付安排的合理性：

湖北海航通航的交易价款为2.45亿元、供销大集关于天津宁河、湖南湘中物流与海航基础关于海岛商

业的交易中，海航基础需支付现金差价6.6亿元，海航基础合计需支付9.05亿元。 主要原因为交易标的均已

经经过审计、评估，具备较好的交割基础，交割安排事项明确；交易对手方及交易标的均为关联方，执行效

率较高。 因此选择上述交易方式。

（二）结合12个月内向关联方收购情况，说明是否对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12个月内海航基础向关联方收购情况详见下表：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交易类型

交易的

成交金额

（万元）

目前进展

（截至2018年12月18日）

湖北海航通航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

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

营有限公司

关联方收购 24,500.00

80%股权款已付清，准备办理工

商变更的相关材料及后续20%股

权款付款。

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92.99%股权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

股有限公司

关联方收购 197,846.20

2018年12月24日将召开公司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子

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海南

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资产

交易的议案》。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

有限公司100%股权

湖南新合作湘中国际物

流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方收购 57,189.68

2018年12月24日将召开公司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子

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海南

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进行资产

交易的议案》。

海南海岛一卡通汇营

销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收购 101,900.00

工商变更已完成， 股权款已支付

完毕。

泰昇房地产（沈阳）有

限公司100%股权

曜基有限公司 关联方收购 76,200.00

工商变更已完成， 股权款尚未支

付。

哈尔滨科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100%股

权

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

司、长春海航投资有限

公司

关联方收购 9,753.58

股权款已支付完毕， 工商变更正

在办理。

海南海航中免免税品

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收购 1,492.19

工商变更已完成， 股权款已支付

完毕。

合计 468,881.65

公司2018年11月30日的货币资金总额为201.72亿元，其中使用受限制的货币资金约77亿元：其中募

集资金约63亿元、贷款保证金及房产销售监管资金约14亿元。 根据公司运营计划，计划用于偿还各项融资

和工程款结算准备金约50亿元，剩余流动资金约为74.72亿元。 公司可使用自有资金用于支付上述交易款

项9.05亿元，及一卡通交易款10.19亿元，且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造成压力。

五、关于置出海岛商业资产。 上述资产评估做价18.9亿元，评估增值率为 319.90%。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收购上述资产的时间、对象和支付对价；（2）本次出售预计实现利润；（3）出售完成后，2016� 年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公司回复：

（一）公司收购上述资产的时间、对象和支付对价：

海岛商业为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时重组标的资产的一部分， 随基础产业集团一并进入上市公司，在

上市公司购买前后均为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时海

岛商业100%股权评估值为75,939.55万元。

（二）本次出售预计实现利润：

因本次股权置换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相关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约6.57亿，不影响上市公司利

润。

（三）出售完成后，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海航基础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6-2018年业绩承诺指标分别为7.95亿、15.34亿、29.10亿，

合计52.39亿。 2016年度实际实现8.78亿，2017年实际实现19.02亿，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11.97亿。 本次交

易不会对利润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前述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以交易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参考行业

市场估值水平，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航基础向

关联方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七、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前述关联交易的评估定价为以净资产为依据，最终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得出

的结果，上述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计委员会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审计委员会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海航基础向关联方收购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意见》。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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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

案（第二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回购的规模、价格前提、期限等基本情况

1.�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下同）、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下同）。

2.�本次拟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44元/股（含9.44元/股，下同）。

3.�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政策调整、投资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

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

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可能面临因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可转债无法实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授出或转让的风险。

4.�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回购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

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一、回购预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回购” ）。

公司拟定了回购股份的议案，该议案已经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全体董事审议通过。

依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预案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由于受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等综合因素影响，近期公司股价波动较大，公司认为目前的股价不能正确反映公司价

值。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保持本公司经营发展及股价的稳定，保障和保护投资

者的长远利益，促进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财务状况，公司将回购股份，以

提升公司员工的动力，提升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成长信心，使公司投资价值得到合理回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情形。本

次集中竞价回购的股份应当在三年内按照上述用途进行转让， 若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中的一项或者

多项，则对应未转让（未全部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将在三年期限届满前依法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44元/股。

如在回购期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

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回购股份数量或金额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的金额为2,500万元至5,000万元，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金额为7,500万元至15,000万元。 具体回购资金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

额为准。

如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9.44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21,186,44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09%；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自筹资金或其他合法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1、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如果在此期限内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

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

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八)�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间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的弹性。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6,

049,275,229.8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027,884,292.18元，流动资产为4,554,386,649.75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97%，约占公司流动资产

4.39%。 且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间内择机支付，并非一次性支付，具有一定的弹性，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

况，公司认为不超过2亿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九)�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的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司股

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3、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2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其他合法资金，本次回购不会

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预案具有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

购股份预案。

(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

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是否与本次回购预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况说明，以

及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12月18日），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回购预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减持计划。

(十一)�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授

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

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

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如需要）；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协议、合约；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有效。

(十二)�本次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三）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为9.44元/股进行测算，按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21,

186,440股测算，假如回购股份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数量21,186,440股全部注销后

公司总股本为395,345,962股，公司股权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6,532,402 100.00% 395,345,962 100.00%

总股本 416,532,402 100.00% 395,345,962 100.00%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政策调整、投资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

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

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3、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可能面临因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可转债无法实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授出或转让的风险。

4、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回购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

款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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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实际控制人续签《房屋租赁合

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续租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位于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25楼的办公室作为公司办公场所并签订相关《房屋租赁合同》，系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除本房屋租赁事项外，过去12个月，公司没有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公司拟继续租赁实际控制人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

25楼作为公司办公场所，该办公楼建筑面积为1027.68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月租金为

人民币175,000元。 公司将与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房屋出租方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增增

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刘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租赁本房产外，截至本此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没有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进行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姓名：徐增增，性别：女，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2301031953******49，现居住地为上海市浦东新

区莲溪路99弄***号。

姓名：刘策，性别：男，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101081978******18，现居住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

莲溪路99弄***号。

（二）关联关系介绍

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增增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284,94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95%。刘策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刘振光先生、徐增增

女士和刘策先生，三人共持有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100%股份，其中，徐增增女士持有34.715%股份，刘策先生持有

45%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租赁房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世纪大道附近，属陆家嘴核心区域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

域。 该房产建筑面积为1027.68平方米。

（二）关联交易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租金金额是由公司调研同地段物业租赁价格后与交易对方协商后确

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合同双方

出租方（甲方）：徐增增、刘策

承租方（乙方）：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租赁房屋情况

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坐落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25层。该房屋出租实测建筑面积为1027.68平方米（以

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甲方作为该房屋的房地产权人与乙方建立租赁关系。 签订本合同前，甲方已告知乙方该房屋

已 设定抵押。

（三）租赁用途

乙方承诺：租用该房屋作为办公使用，并遵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房屋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四）房屋租赁期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

（五）租金的计算

月租金为人民币175000�元 (大写：壹拾柒万伍仟元整）

（六）保证金和其他费用

承租方已于2016年3月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即人民币480,000元（大写：肆拾捌万元整）。 租赁关系终止时，甲方收取

的房屋租赁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的费用外， 剩余部分待乙方付清房屋内所产生的费用之后拾日内

无息归还乙方。

（七）乙方在租赁期满后享有该房屋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 租赁期间，使用该房屋所发生的水、电、煤气、通

讯、设备、物业管理、车位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八）其他条款：略。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的房屋作为公司办公场所，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实际控制人续签〈房屋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属关联交易，3位关联董事徐增增女士、刘振光先生和刘策先生回避表决，同意4票，反对0

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该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遵循了关联董事回避原则，关联交易的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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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18-107）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了所回购股份，公司总股本相应变更为：416,532,402元。 董事会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回购股份注销的实际情况，对章程中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41,114,597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6,532,402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41,114,597�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16,532,402�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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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于2018年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召开第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8年12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名，出席会议董事7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二期）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回购股份的种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回购股份的价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第二期）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

2�关于与实际控制人续签《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公司拟继续租赁实际控制人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

25楼作为公司新的办公场所，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徐增增女士、刘策先生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徐增增、刘振光、刘策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关于与实际控制人续签〈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9）。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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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于2018年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发出

召开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并于2018年12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与实际控制人续签《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日常办公需要，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续签办公室的房租租赁合同，符合公司的实际需求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